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服務發展作業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5 月 1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13日臺北市政府府授資創字第 1143005277號函修正第 4、7點

條文及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整本府行動化服務，確保所屬各機

    關及學校（不含市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之行動應用軟體

    （以下簡稱 App）發展週期之開發、上架、維護及下架作業有一致之

    遵循規範，並落實各機關重視使用者評論，提供更符合民眾需求之服

    務，增進本府服務可及性及使用者滿意度，特參考「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之規定，訂定本作業原則（以下簡稱

    本作業原則）。

二、本府所屬各機關辦理 App  服務發展作業時，應適用本作業原則之規

    定。

三、本作原則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允許使用者自行

      連網下載安裝應用軟體並可透過觸控面板進行操作等特性之個人化

      裝置，主要為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二）App（MobileApplication）：於軟體商店上架，供使用者自行下載

      安裝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資訊軟體。

（三）軟體商店：由業者提供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者瀏覽、下載及購買

      App 之平台，例如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等。

四、開發 App  前，各機關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優先評估將政府資訊提供至本府資料開放平台（data.taipei） 供

      民間加值創新應用之可行性。

（二）為維本府形象，對外公布 App  開發想法前，應審慎評估，並先洽

      本府資訊局（以下簡稱資訊局）進行審查。

（三）經資訊局評估無獨立開發效益之 App，應規劃進行整合開發。

（四）App 之開發宜以透過適應式設計（Adaptive Web Design，AWD）或

      響應式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製作網頁為優先考

      量，達到於多種載具提供服務之效果為原則。除具備行動應用特性

      （如主動推播、適地性服務等）、能幫助弱勢對象及有維本府相關

      形象活動外，應避免 App  之開發，以節省公帑之支出



（五）無論是否動支公務預算，應於開發前研訂填送「臺北市政府（機關

      名稱）（App 名稱）開發計畫」（如附件一）就各面向評估是否適

      合發展行動化服務 App，其必要性及成本效益經資訊局確認後方可

      進行系統開發建置，避免資源浪費。

（六）未經資訊局審核認可即自行開發或上架 App  者，經查核屬實，該

      開發經費不得核銷且資訊局將依其情節輕重，提出懲處建議。

（七）App 之必要功能項目如下：

      1.於 App  開發時，應考量服務使用之友善性，提供較佳之使用者

        介面並設有意見回饋或問題諮詢功能，俾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

        精進服務內容。

      2.App 應提供本府應用軟體呼叫應用之參數，並宜串連其他機關之

        服務，共同整合推廣政府服務。

五、App 上架前，各機關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開發之 App  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通安全管理等相關規

      定，並通過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訂定行動化應用軟體之檢測項目

      ，並將檢測結果檢送資訊局。

（二）App 應加入市徽、使用本府帳號及名稱發布，並於上架前設定關鍵

      字，以方便使用者搜尋。

（三）應填送「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 上架申請（異動）表」

      （如附件二），並將程式檔寄送至資訊局進行上架。

（四）依第十點第一項規定，經資訊局評估無必要適用本作業原則者，不

      得於其 App  使用臺北市市徽、市旗、各機關標章（logo）或名稱

      。

六、為有效進行 App  之維護管理，各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 App  上架後，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提送隔年度之「臺北市

      政府（機關名稱）（App 名稱）維護計畫書」（如附件三），如有

      動支公務預算者，經資訊局確認符合績效後，始得執行維護預算。

（二）配合智慧型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標準工具版本進行更新，以確保系

      統穩定性。

（三）配合 App  實際狀況與使用情境進行相關推廣，以提升使用率及其

      效益。

（四）開發 App  於軟體商店上架者，應每月蒐集使用者評論以進行服務

      提供之檢討，並填寫採行情形，於次月十日前填具前一月份之「臺



      北市政府 App  使用者評論採行情形檢核表」（如附件四），提送

      至資訊局，由資訊局進行檢核列管。

（五）App 更版時應填送「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 上架申請（

      異動）表」（如附件二），並將程式檔寄送至資訊局 App  管理人

      員進行上架。

（六）當年度如有更版，應於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進行至少一次資安檢

      測，確認符合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訂定行動化應用軟體之檢測項

      目，並將檢測結果檢送資訊局。

（七）定期評估 App  之使用情形；所提供之服務已不進行維護或不符市

      場需求時，應主動進行下架作業。

（八）各機關發現第十點第一項所定第三人違反前點第四款規定者，應通

      知該第三人立即停止使用臺北市市徽、市旗、各機關標章（logo

      ）或名稱，並副知資訊局。

七、為提升本府所屬各機關 App  成效，資訊局每年進行評核作業，各機

    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機關於 App  評核作業前，應依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

      ）評核資料與評分表（附件五）送交資訊局。

（二）資訊局每年成立評核委員會，由資訊局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或遴

      選產生，評核作業原則優先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亦得因應實際業

      務由資訊局首長裁定召開實體會議，並得依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

      體（App） 評核資料與評分表（附件五）進行評分。

（三）評核結果績效為特優或優者，得依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

      ）評核資料與評分表（附件五）內容建議辦理敘獎；績效為待改善

      者，該機關應填報後續 App  改善情形，若未改善者，得整併至其

      他系統或下架。

八、各機關辦理 App  下架者，應填送「臺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App

    ）上架申請（異動）表」（如附件二）以通知資訊局進行下架及刪除

    每月 App  使用者評論檢核填報人員權限；下架前一個月，並應於該

    App 使用畫面、機關官網或其他主題網站公告下架停止服務時間。

九、App 由各機關進行系統開發建置及維護，並由資訊局統整各機關 App

    服務。各機關於 App  上架、更版或下架時，應填送「臺北市政府行

    動應用軟體（App） 上架申請（異動）表」（如附件二）以通知資訊

    局更新資料。



十、各機關合作案、試辦案等，有行動應用之需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機關如有行動應用需求之服務，規劃以合作案、試辦案或其他類

      似方式洽詢第三人進行，而非以本府或各機關名義開發或上架者，

      最遲應於首次洽詢第三人之七日前，將該案辦理原因、App 功能、

      預期效益及是否使用臺北市市徽、市旗、各機關標章（logo）或名

      稱等事項，以書面通知資訊局。其經資訊局評估有必要者，應依本

      作業原則之規定辦理。

（二）前項情形，資訊局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回

      復有無必要適用本作業原則。


